高雄市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105年度充實交通安全教育資源網站競賽實施辦法
1、 依據：
    第12期院頒方案重點項目：第一項「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扎根」暨實施要項第6點「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交通安全教育資訊網站，並輔導學校建置交通安全教育網頁」，並融入7大工作重點項目內容辦理。
2、 目的：
(1) 為充實交通安全教育資源，蒐集各校生動之多媒體教材及便利的網路資源，提供各級學校網路資源及教學實施之參考。

(2) 透過網頁設計比賽，提高學生參與意願，藉以加深學生對各類交通工具安全使用或行駛的認知，以達到宣教效果。

(3) 擴充及更新交通安全資源網站系統介面，促進資源共享。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交通部、教育部

(2)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4、 實施內容：各校增加或充實以「速度管理」、「路口停讓」、「機車安全」、「汽機車白天開頭燈」及「交通安全四守則」為宣導重點之相關題材於各校交通安全宣導專題網頁。
5、 實施方式：

(1) 參加對象：本局所屬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在校學生，每校至多5隊，得以個別方式或組隊參加，製作團隊參賽學生至多5人，另含1名指導老師。

(2) 比賽組別：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含完全中學）。

(3) 比賽內容：依105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執行計畫訴求重點，並以交通安全四守則為方向。

1. 國小組以「路口停讓」；國中組以「速度管理暨汽機車白天開頭燈」；高中職組以「速度管理暨機車安全」為宣導重點。

2. 交通安全四守則：
(1) 你看得見我，我看得見你。

(2) 安全空間，不做沒把握的動作，只要猶豫就不要去做。

(3) 利他的用路觀，不要影響別人的安全。

(4) 防衛兼備，防止事故發生，不讓自己成為事故受害者。
(4) 比賽規格：說明如下：

1.作品首頁請以index.htm（小寫）命名。

2.需連結本市交通安全教育資源網站（http://163.32.129.12/khtraffic/）。

3.作品相關內容（例如：影片、網頁、檔案、圖片或其他電子檔）均可於www瀏覽器中呈現。

4.所有作品均須燒錄於光碟中，同校之不同作品請分別燒錄於不同光碟，作品內容請勿使用資料庫存取技術，以免影響網頁呈現結果。

5.本市交通安全教育資源網站主機提供之作業環境為Window server XP 2003 + IIS。
6.報名比賽之各組宣導重點內容以第三項比賽內容規定為準。
(5) 報名方式：請至http://163.32.129.12/khtraffic/sign_up報名。

報名日期為105年4月11（一）至105年4 月15 日（五）止。

(6) 送件須知：

1.送件資料：請附列印網路報名表單（需核章）、作品光碟、作品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一）正本各乙份，裝入資料袋上並註明送件學校名稱及製作團隊，資料不齊、逾期繳件者，恕不予受理。

2.送件日期：105年5月9日（一）至105年5月13日（五）止。
3.送件地點：光華國中學務處生教組（可親自送件、郵寄或公文交換，並請注意時效）。

6、 獎勵方式：

(1) 國小組：

1.特優2件，獎金5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2次、獎狀乙紙。

2.優等5件，獎金2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1次、獎狀乙紙。

3.甲等6件，獎金1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1次、獎狀乙紙。

4.佳作若干件，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獎狀乙紙。
5.指導教師敘獎部分由所屬學校依權責予以嘉獎；參賽學生部分請學校依權責予以獎勵。

(2) 國中組：
1.特優2件，獎金5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2次、獎狀乙紙。

2.優等3件，獎金2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1次、獎狀乙紙。

3.甲等5件，獎金1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1次、獎狀乙紙。

4.佳作若干件，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獎狀乙紙。
5.指導教師敘獎部分由所屬學校依權責予以嘉獎；參賽學生部分請學校依權責予以獎勵。

(3) 高中職組（含完全中學）：

1.特優2件，獎金5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2次、獎狀乙紙。

2.優等3件，獎金2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1次、獎狀乙紙。

3.甲等5件，獎金1000元，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嘉獎1次、獎狀乙紙。

4.佳作若干件，參賽學生獎狀乙紙，指導教師獎狀乙紙。

5.指導教師敘獎部分由所屬學校依權責予以嘉獎；參賽學生部分請學校依權責予以獎勵。

(4) 上列獎項，經評審委員會評議後，若成績未達標準則從缺，並得視報名交件情形或作品品質，將獎項調整至其他組別。

7、 評審：

(1) 評審方式：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教師組成評審委員會，共同評定之。

(2) 評審標準： 

1.主題內容占50％、創意特色占30％、人機介面占20％。

2.評審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整體評分要求與標準。

(3) 評審日期：於105年6月3日（五）前評審完畢。

(4) 成績公布：

1.民國105年6月8日（三）前於承辦學校首頁公布評審結果。

2.評審結果將書面通知得獎人，光碟片將不發回各校，請各校自行備份留存。

8、 注意事項：

(1) 各校報名情形將列入105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考核依據。

(2) 承辦學校將各校所繳交的成果作品彙整於本市交通安全教育資源網站或教育局指定網站上，以提供各校觀摩學習之用，並落實交通安全教育之宣導，主辦單位不另支酬勞予以作者。

(3) 作品如經檢舉或告發涉及著作權、專利權之侵害，並經評審委員會審議屬實者，追回原發給之獎狀、獎金，並不得提出異議。

(4) 報名後要更改参賽名單需在送作品截止日期之前，由参賽學校行文向承辦學校提出申請更正，否則評審後不能提出更改名單。

(5) 已參與其他相關競賽獲獎作品，不得報名本活動，經檢舉並查核屬實，追回原發給之獎狀、獎金。
(6) 作品授權同意書之名單請務必與報名名單相同。
9、 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汽燃費全額補助。

10、 聯絡方式：聯絡電話（07）722-2622，光華國中學務主任羅梅芳（分機522）、生教組長王品雅（分機521）；校址：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170號、傳真：（07）721-5779。

11、 承辦本活動之工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準補充規定」覈實辦理敘獎。
12、 本計畫經陳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高雄市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105年度充實交通安全教育資源網站

交通安全宣導專題網頁製作競賽作品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無償授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將本製作團隊參加「高雄市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105年度充實交通安全教育資訊網站-交通安全宣導專題網頁製作競賽」作品永久典藏展示於「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指定網站，且為推廣資訊教育之目的，得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數位光碟公開傳播、轉授權給學校師生下載，提供作為教學活動使用。

授權作品：高雄市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105年度「充實交通安全教育資源網站－交通安全宣導專題網頁製作競賽」作品

本團隊聲明並保證為上述網站作品之共同著作財產權人，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且上述授權網站作品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本同意書為專屬利用授權，本團隊對上述授權網站作品仍擁有原始著作權。

立同意書人(授權代表)：

學校名稱：                    聯絡電話：

◎製作團隊◎

1.指導教師姓名(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2.學生姓名(簽名)：                            身分證字號：

3.學生姓名(簽名)：                            身分證字號：
4.學生姓名(簽名)：                            身分證字號：
5.學生姓名(簽名)：                        身分證字號：
6.學生姓名(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上列名單請與報名資料相同。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